关于广西和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草药提取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广西和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草药提取项

（二）项目代码：2506-450112-04-01-261320
（三）建设性质：新建
（四）项目建设地点：南宁市国凯大道东16号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外购金银花等中草药，经浸泡、提取、醇沉等工序，建设年生产金花茶花提取液60吨、金花茶叶提取液60吨、人参根提取液20吨、艾叶提取液10吨、复合中草药提取液150吨项目。

本项目租赁广西和桂集团有限公司已建车间857.96m2，依托和桂集团现有1t/h天然气蒸汽锅炉进行供热，建设规模及内容详见《报告表》。

（六）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万元。

二、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本批复所提要求后，生态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缓解和控制，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及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如下：

（一）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运营期中药异味（臭气浓度表征）无组织排放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新扩改建）二级标准值；非甲烷总烃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厂区内无组织执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附录C表C.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项目运营期生产废水（生产设备清洗废水、实验室设备清洗废水，清洗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送江南污水厂处理。
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运营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标准要求。 
四、你单位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在项目实际排放污染物之前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项目）。

五、项目生产时，你单位须按《报告表》所列的环境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七、由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七大队负责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管理工作。

八、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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